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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聊，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那些与法有关的新鲜事、有趣事、令你深受感动的事、让你深有感触的事……

去网吧结果手机被盗
两天后再去案子就破了
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安（婺城公安分局通讯员 胡灿
灿）：你知道老房子里的“牛腿”吗？

南无（本报记者 陈佳妮）：支撑屋
顶出檐、有雕花的那种？

安：没错。前几天，就有一个小偷
跑到别人家老房子里去撬“牛腿”，被
屋主逮了个正着。

南无：古玩爱好者？偷这干啥？
快详细说说。

安：前几天，雅畈镇石楠塘村村民
徐某在修新房子，修缮时发现有部分
工具还在老房子里，于是就回去拿。
他的老房子已经空置了十几年，平时
很少有人进去打理。因为老房子里没
放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也就没有上
锁。

南无：结果“牛腿”被盯上了？
安：没错！老房子向来安静，可是

那天，徐某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屋内传
来敲击声。纳闷的他透过门缝往里
瞧，结果看见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正
用一根铁棍撬他家屋檐上的“牛腿”。

南无：大白天的，这小偷的胆子也
是大。

安：徐某马上冲了进去，一把抓住
对方。对方也没有反抗，就说他是收
破烂的，路过时看到徐某家的“牛腿”
似乎要掉下来，便想将它固定一下。

南无：敢情还是好人好事？
安：徐某可没有相信对方的话，报

了警。在民警的讯问下，男子最终如实
交代了情况。原来，男子姓戴，是安徽
人，在金华务工已有十多年。因为曾经
出过车祸，戴某腿脚不便，许多企业招
工都不收，无奈之下，只能靠捡破烂为
生。最近，他听别人说老房子里的“牛
腿”很值钱，便打着捡破烂的名义经常
在老房子附近转悠，意图盗取其中的

“牛腿”。可是今天刚动手，就被人逮了
个正着。

南无：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安：现戴某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0日。

空置十几年的老房传出敲击声
不过不是“灵异事件”
真相是……

阿泽（温州乐清公安局通讯员 陈
泽润 叶征洲 刘心怡）：和你讲个现实版

“急速复仇记”的故事，就发生在乐清柳
市的一家网吧里。

南无（本报记者 陈佳妮）：感觉是
一部大片，快讲！

阿泽：前几天晚上，正在柳市某网
吧上网的小陈因上网时间较久，就沉睡
到天明。离开网吧时，小陈发现自己放
在电脑桌上价值3000多元的黑色联想
手机不见了。

南无：肯定是被偷了！
阿泽：没错。当天上午 6 点多，一

名穿黑衣的男子，鬼鬼祟祟地走近小
陈，迅速将电脑桌上的手机“顺”走。可
是，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出人意料。

南无：哦？不要吊胃口！
阿泽：两天后，小陈下班后再次去

网吧上网。登记身份信息时，他无意中
看到一个黑衣男子。在他脑海中，这个
黑衣男子竟然和之前盗窃他手机的黑
衣男子重叠起来了。

南无：是同一个人吗？
阿泽：民警到现场后，经辨认分析，

该男子还真就是盗窃小陈手机的人！
南无：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

眼……

阿泽：经查，该黑衣男子为王某，21
岁，江西人，2016 年年初刚来柳市。到
柳市后他务工过一段时间，下班闲余时
间就去网吧上网，后来上网成瘾了，每
月赚的工资还不够自己在网吧的消费，
因此萌生了盗窃的念头。

南无：所以这是他第一次动手偷东
西？

阿泽：并不是！民警深挖线索后，
发现王某还身负数起盗窃案件，并在其
暂住处内搜出两部手机及手提包一个，
价值5000余元。现在，王某因涉嫌盗窃
罪被乐清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法院公告
2016年4月19日

（2016）浙0502民初01827号
唐永华、邹培芳：本院受理的原告孙淦华诉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方公
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
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钭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8号

丁建民、陈文娥：本院对沈国芹诉丁建民、陈文娥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503民初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3124号

吴跃建：原告金式文与被告吴跃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673号

周聪：原告方建华诉被告周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6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判决主要内容：一、被告周聪
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方建华借
款本金35000元及相应利息（自2014年10月2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
定履行之日）；二、驳回原告方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三、
本案受理费818元，由被告周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3838号

刘秀莲、俞达新：本院受理原告卢秋莲诉被告刘秀
莲、俞达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金婺商初字第383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103号

苏为想、苏春月：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诉被告苏为想、苏春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义商初字第
81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109号
胡克月、刘根许：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诉被告胡克月、刘根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义商初字第
81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702号

宋庆江：原告义乌市协弘纸张商行与被告宋庆江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被
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7702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宋庆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义乌市协弘纸张商行货款20439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从2015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703号

李向飞：原告义乌市协弘纸张商行与被告李向飞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被
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7703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李向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义乌市协弘纸张商行货款35000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从2015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2333号

谭艳妮：本院受理原告张勤香与被告谭艳妮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长期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公告）。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以付
原告货款人民币115842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
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舒怡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丽
青、毛国新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7月12日14：40在
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8122号

余苏华：本院受理原告傅园花与被告余苏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8122号民事判决书。主文
内容如下：被告余苏华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
告傅园花借款人民币1万元并支付利息（从2015年12
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

利率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730元，由被告余苏华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893号

金贤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武义森茂工贸有限公司
诉被告金贤德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诉称要
求：判令被告金贤德立即偿付加工费540000元及支付
利息26200元（从2016年3月17日起按月万分之五的滞
纳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本案由徐旭军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雷岳文、涂树伟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年7月25日上午9时，开庭地
点在本院柳城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4034号

陈宏、朱锦娅、兰溪市亚太金属化工有限公司、厉
正：本院受理原告吕伟与被告陈宏、朱锦娅、兰溪市亚太
金属化工有限公司、厉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4034号民事判决书。请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
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844号

浙江凯顺工具有限公司、赵佳玮、浙江浩瑞电器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媚棼与被告浙江凯顺工具有限
公司、赵佳玮、浙江浩瑞电器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年7月28日9：10，合议庭组成人
员为朱永革、王安军、陈章元，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第18号审判庭（西门四楼）。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898号

应驰、陈亭亭、浙江峰琳实业有限公司、浙江赛神实
业有限公司、浙江美奕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乐家厨具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俞洁花与被告应驰、陈亭亭、浙江
峰琳实业有限公司、浙江赛神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美奕
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乐家厨具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年8月1日14：30，合议庭组成人
员为朱永革、徐香珍、林向荣，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第18号审判庭（西门四楼）。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843号

浙江凯顺工具有限公司、赵佳玮：本院受理原告胡
媚棼与被告浙江凯顺工具有限公司、赵佳玮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年7月28日8：40，合议庭组
成人员为朱永革、王安军、陈章元，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第18号审判庭（西门四楼）。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2010号

浙江合利塑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科拉福
塑胶工艺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合利塑业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16年8月1日14：10，合议
庭组成人员为朱永革、徐香珍、林向荣，开庭地点在浙江
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18号审判庭（西门四楼）。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5号

浙江永优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永康市银盛无
纺布制品厂与被告浙江永优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民初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436号

鲁军辉：本院受理原告沈飞浩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开庭审理日
期为2016年7月26日14：10，合议庭组成人员为朱蓓
蕾、周晓琴、周溶榕，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5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298号

楼永伟、张彩芸：本院受理原告朱连君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金浦商初字第4298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147号

潘红征、张华英：本院受理原告陈如都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金浦商初字第4147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985号

陈知权：本院受理原告严明治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
初字第3985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329号

宋有余、楼桂英：本院受理原告王光辉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金浦商初字第4329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791号

甄昭君、郑光华：本院受理原告王保迪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金浦商初字第3791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837号

徐美英：本院受理原告楼建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
日内。定于2016年7月19日上午9：10在本院第2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315号

张金星、张牡丹：本院受理原告金新根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
民初02315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由周峰松担任审判长，与审
判员曹德强、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
年7月4日下午14：00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150号

薛宏联：本院受理原告严昌俊与被告薛宏联、薛勇
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2150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16年6月29日上午10：50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